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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续会将于 2006 年 11 月 27 日召开，理事会第三届会议将在第二届会

议续会结束后立即开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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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1――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

通过议程  

 1.  理事会将收到人权理事会主席提出的临时议程 (A/HRC/3/1/)，以及这份对

临时议程各项目的说明。  

会议工作安排  

 2. 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1/105 号决定中通过了第一年工

作方案的框架草案，其中设想理事会第三届会议将于 2006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8

日举行。鉴于理事会后来决定在 2006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会议续会(见下文第

23 段)，因此，理事会第三届会议将在第二届会议续会结束后立即开幕。工作方案

中定于理事会第三届会议审议的内容将在有关项目 2 的各段中作更详细的说明(见

下文第 5 至第 23 段)。  

 3.  大会议事规则第 99 条规定，每个委员会“ 应于每届会议开始时通过工作

计划，尽可能订出结束工作的预期日期、审议各项目的大约日期以及对每个项目

拟分配的会议次数” (A/520/Rev.15)。因此，理事会将收到一份草拟的时间表供其

核可， 其中说明 每个议程项 目 /会议工作方案内 容的先后 次序和会 议时间分配情

况。  

人权理事会的组成  

 4.  理事会 2006 年的组成情况如下。每个成员国的任期自括号内所标年份结

束：阿尔及利亚 (2007)、阿根廷 (2007)、阿塞拜疆 (2009)、巴林 (2007)、孟加拉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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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09)、巴西 (2008)、喀麦隆 (2009)、加拿大 (2009)、中国 (2009)、古巴 (2009)、捷

克共和国(2007)、吉布提 (2009)、厄瓜多尔 (2007)、芬兰 (2007)、法国 (2008)、加蓬

(2008) 、 德 国 (2009) 、 加 纳 (2008) 、 危 地 马 拉 (2008) 、 印 度 (2007) 、 印 度 尼 西 亚

(2007) 、 日 本 (2008) 、 约 旦 (2009) 、 马 来 西 亚 (2009) 、 马 里 (2008) 、 毛 里 求 斯

(2009)、 墨 西 哥 (2009)、 摩 洛 哥 (2007)、 荷 兰 (2007)、 尼 日 利 亚 (2009)、 巴 基 斯 坦

(2008) 、 秘 鲁 (2008) 、 菲 律 宾 (2007) 、 波 兰 (2007) 、 大 韩 民 国 (2008) 、 罗 马 尼 亚

(2008)、俄罗斯联邦 (2009)、沙特阿拉伯 (2009)、塞内加尔 (2009)、南非 (2007)、斯

里兰卡(2008)、瑞士(2009)、突尼斯(2007)、乌克兰(2008)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

合王国(2008)、乌拉圭(2009)、赞比亚(2008)。  

项目 2―― 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 

“ 人权理事会” 的第 60/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

(a) 各机制和任务的报告  

 5.  根据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1/105 号决定，没有计划在理事会第三届会议期

间审议特别程序的报告和秘书处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(人权高专办)或

秘书长编写的报告和其他文件。然而，由于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

问胡安·门德斯无法出席理事会第二届会议，因此，将在理事会本届会议上提出关

于防止灭绝种族“ 五点行动计划” 执行情况及特别顾问活动情况的报告 (E/CN.4/ 

2006/84)，然后与国别顾问进行互动对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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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审议和体制建设  

关于普遍定期审议的闭会期间机制的进度报告和进一步讨论或决定 

 6.  大会第 60/251 号决议第 5(e)段决定，理事会除其他外，应根据客观和可

靠的信息，以确保普遍、平等的对待并尊重所有国家的方式，定期普遍审议每个

国家履行人权义务和承诺的情况，审议应是一个基于互动对话的合作机制，由相

关国家充分参与，并考虑到其能力建设需要；这个机制应补充、而不是重复条约

机构的工作；理事会应在举行首届会议后一年内，拟订普遍定期审议的方法并作

出必要的时间分配。  

 7.  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在第 1/103 号决定中，决定设立一个闭会期间不限成员

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，制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运作方式，并请工作组根据大会

第 60/251 号决议第 5(e)和第 9 段的要求，自 2006 年 9 月起，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在

拟订普遍定期审议运作方式和拨出必要的时间方面的进展情况。理事会还决定，

工作组可安排举行 10 天(即 20 场 3 小时的会议)配有全套服务的会议，工作组应为

制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留出充分的时间和余地。  

 8.  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第 2/102 号决定中，注意到关于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

的非正式协商进展情况的最新报告。  

 9.  在本届会议上，理事会主席任命的主持人将向理事会报告普遍定期审议工

作组所取得的进展，该工作组于 2006 年 11 月 13 日至 24 日举行了会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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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审议任务、机制、职能和职责的闭会期间机制的进度报告和进一步讨论或决定 

 10.  大会第 60/251 号决议决定，理事会应承担、审议并在必要时改进及合理

调整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、机制、职能和职责，以便保持一个包含特殊程序、

专家咨询和申诉程序的制度；理事会应在举行首届会议后一年内完成此项审议 (第

6 段)。  

 11.  理事会在第 1/104 号决定中决定，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

组，就审议并在必要时改进及合理调整所有任务、机制、职能和职责的问题制定

具体建议，以便按照大会第 60/251 号决议，通过在闭会期间举行不限成员名额、

公开透明、安排有序、包容各方、所有利益有关方均可参与的磋商，保持一个包

含特别程序、专家咨询和申诉程序的制度。  

 12.  理事会在同项决定中还决定，工作组可举行 20 天(即 40 场 3 小时的会

议)配有全套服务的会议，工作组应为完成任务留出充分的时间和余地。理事会请

工作组从 2006 年 9 月开始向理事会定期报告取得的进展，以便按照大会第 60/251

号决议第 6 段完成这一审议工作。  

 13.  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第 2/102 号决定中，注意到大会第 60/251 号决议第

6 段执行情况工作组的非正式协商进展情况的最新报告。理事会还决定将增进和保

护 人 权 小 组 委 员 会 关 于 人 权 理 事 会 未 来 专 家 咨 询 机 制 的 意 见 转 交 根 据 理 事 会 第

1/104 号决定设立的工作组。  

 14.  在本届会议上，人权理事会主席任命的负责审议各项任务、专家咨询、

申 诉 程 序 的 三 名 主 持 人 将 向 理 事 会 报 告 工 作 组 在 其 负 责 的 各 个 领 域 所 取 得 的 进

展，工作组于 2006 年 11 月 13 日至 24 日举行了会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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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法 

 15.  大会在第 60/251 号决议中决定，理事会的工作方式应透明、公平、公

正，并有利于真正的对话，注重成果，能够随后就各种建议及其实施进行后续讨

论，并还能与特殊程序和机制进行实质互动(第 12 段)。  

 16.  根据理事会第 1/105 号决定，理事会第三和第四届会议的工作方案中列

入了关于工作方法的内容。  

议  程 

 17.  根据理事会第 1/105 号决定，理事会第三和第四届会议的工作方案中列

入了议程的内容。  

(c) 其他实质性议题  

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最新报告 

 18.  根据理事会第 1/105 号决定所载的理事会工作方案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

将向理事会第三届会议提供其活动情况最新报告，并将与理事会举行互动对话。  

与增进和保护人权有关的其他议题，包括倡议/议题/决定/决议 

 19.  根据理事会第 1/105 号决定所载理事会工作方案，在理事会第三届会议

工作方案内列入了关于与增进和保护人权有关的其他议题、包括倡议 /议题 /决定 /决

议的内容。根据上述决定，此种倡议 /议题 /决定 /决议可能时至少应在会前 15 天通

过秘书处提交。截至 2006 年 11 月 16 日为止，尚未向秘书处提交此种提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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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人权理事会各项决定的后续行动  

 20.  根据理事会第 2/103 号决定，在理事会第 1/105 号决定所载的工作方案内

增添了“ 人权理事会各项决定的后续行动” 的内容。  

 21.  理事会在第 1/106 号决定中决定，将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

被占领土的侵犯人权情况及影响这一议题列入理事会今后各届会议。理事会在第

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S-1/1 号决议中决定，紧急派遣一个由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

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率领的实况调查团。  

 22.  根据理事会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S-2/1 号决定，理事会本届会议将收

到黎巴嫩调查委员会的报告(A/HRC/3/2)，并将与三名专员举行交互对话。  

 23.  本文件未提及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。根据

理事会 2006 年 10 月 6 日第 29 次会议上通过的决定，推迟到将于 2006 年 11 月 27

日召开的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续会审议这些提案草案并采取行动(见 A/HRC/2/L.10,第

10 段)。  

项目 3―― 理事会三届会议提交大会的报告 

 24.  跟以往各届会议一样，理事会将收到报告员提交的报告草稿供其通过。

报告将列入就本附加说明的议程所列各主题作出的决定。报告还将载列可能作出

的任何主席说明以及在第三届会议期间进行的审议的技术摘要。  

 
--  --  --  --  -- 


